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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

(2002年 3月 25日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 79号公布  自 2002

年 7 月 1日起施行) 

 

第一条  为了加强行政执法证件管理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，

促进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政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和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申领、颁发和使用管理行政执

法证件，必须遵守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行政执法证件是指由省人民政府统一

制作颁发的，确认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进行执法活动资格的证明。 

第四条  全省各级行政执法机关、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行

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(统称行政执法机关)进行执法活动，应当

统一申领和使用《陕西省行政执法证》，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

从其规定。 

行政执法人员必须持证执法，未取得行政执法证件的，不得

从事执法活动。 

第五条  行政执法证件的颁发管理，实行统一领导，分级管

理的原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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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主管全省行政执法证件的监督管理

工作，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负责其直属执法机构的行政执法证

件的监督管理工作。 

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的机关，由省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负责本

系统行政执法证件的监督管理工作。 

各市、县、区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负责本地区行政执法证

件的监督管理工作。 

第六条  《陕西省行政执法证》由省人民政府统一印制，加

盖陕西省人民政府行政执法证专用章，证件的审查、发放、管理

工作由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负责。 

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私自印制、发放其他任何形式的行政执

法证件。 

第七条  申领行政执法证件的人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:  

(一)所在部门必须具有依法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; 

(二)属于行政执法机关的正式工作人员，具有明确的行政执

法工作岗位及具体的行政执法职责; 

(三)具有在公众场所执行公务、行使监督检查或稽查的任

务; 

(四)熟悉本职业务和相关的法律知识、专业管理知识，经考

核合格，具有行政执法工作能力; 

(五)遵纪守法，忠于职责，秉公执法，清正廉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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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行政执法机关的下列人员不得申领行政执法证件: 

(一)不直接从事行政执法工作的人员; 

(二)机关工作人员考核不称职的; 

(三)因违法违纪嫌疑正在接受审查的; 

(四)受党纪政纪处分不满两年的; 

(五)其他不符合发证条件的。 

第九条  行政执法人员申领行政执法证件应当经过相关法

律知识的培训、并经考核合格。培训工作统一由省人民政府法制

办公室负责。 

第十条  行政执法机关申领行政执法证件应向县级以上人

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提出书面申请，填写《陕西省行政执法人员

登记表》，按下列规定具体办理申领手续: 

(一)市、县、区行政执法机关申领行政执法证件，经同级人

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初审后，由设区市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报

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审核并领证。 

(二)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及各直属机构申领行政执法证

件由本部门审核后，报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审核并领证。 

(三)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机关的行政执法证件由省人民政

府主管部门审核后，报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审核并领证。 

第十一条  各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应当严格审查申领

机关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和行政执法人员的资格,对不符合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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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不予办理。 

第十二条  按法律、法规规定使用国务院部委统一制发的行

政执法证件的单位，由省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将执法证件和持证人

员情况报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备案。 

备案应报计算机软盘。 

第十三条  行政执法人员进行执法活动，应当向当事人出示

行政执法证件。对不出示行政执法证件或超越权限和区域执法

的，当事人有权拒绝。 

第十四条  行政执法证件仅限于行政执法人员本人在本执

法区域内执行公务时使用，不得涂改或者转借他人。如有遗失，

领证件机关应公开声明作废，并按申领程序报发证机关，由发证

机关审查核实后予以补发。 

行政执法人员调离行政执法机关，或不再承担行政执法任务

的，应由本人所在单位负责收回其行政执法证件，并上交发证机

关。 

第十五条  行政执法证件的有效期为五年。有效期满后，由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统一收回，逐级上交，由省人民

政府法制办公室统一销毁，并按规定换发新证件。 

第十六条  申领行政执法证件的机关弄虚作假，为不符合要

求的人员申领行政执法证件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

构或上级主管部门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其限期改正,情节严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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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给予直接责任人和主要领导人行政处分。 

第十七条  行政执法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所在机关或

发证件机关予以批评教育，责令限期改正，或者暂扣行政执法证

件，情节严重的由省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注销行政执法证件。

触犯刑律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: 

(一)越权执法，滥用职权的; 

(二)玩忽职守，徇私舞弊的; 

(三)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; 

(四)涂改、转借行政执法证件的; 

(五)利用行政执法证件进行违法活动谋取私利的。 

被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的行政执法人员必须接受培训，改正错

误后可申请发还行政执法证件。 

第十八条  私自印制行政执法证件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
法制工作机构责令限期改正，并没收所印执法证件，予以销毁。

触犯刑律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九条  行政执法人员对被暂扣或注销行政执法证件有

异议的，可以向法制工作机构提出申诉，法制工作机构接到申诉

应当进行复查，发现错误及时纠正。 

第二十条  法制机构工作人员在发放行政执法证件中弄虛

作假，徇私舞弊的，由所在机关予以批评教育，责令限期改正，

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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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 本办法自 2002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原《陕西

省人民政府统一全省行政执法证件暂行规定》同时废止。 


